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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开展棉花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工商明

电[2006]40号）河南、河北、湖北、安徽、山东、湖南、江西

、江苏、新疆省(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进入2006年棉花

年度以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真开展棉花市场监管工

作，棉花市场秩序总体呈现平稳有序的态势。但是，棉花收

购和加工环节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无照收购棉

花的现象突出；未取得棉花加工资格认定和未注册登记等非

法加工棉花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地扰乱了棉花市场秩序。9

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专报信息》(第1090期)上作了“对新

棉收购工作要加以部署”的重要批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切实加强棉花市场监管，严厉查处无照收购棉花、非法

加工棉花的行为，维护棉花市场秩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30日开展棉花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批

示精神，增强加强棉花市场监管的责任感。 各级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和最近颁布的

《棉花加工资格认定和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增强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切实加强棉花市场监管，

维护棉花市场正常的流通秩序。 二、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非法收购棉花的行为，切实维护棉花收购市场

秩序。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棉花加工资



格认定和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棉花收购不再实

行资格认定制度，从事棉花收购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取得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核准登记。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大

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无照收购和超范围收购棉花的行为

，严厉打击棉花流通环节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

秩序的行为，切实维护棉花收购市场秩序。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